新政办发〔2025〕7号
新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邵县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预算单位：

《新邵县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办法》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新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23日

新邵县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办法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关于政府采购“先预算，后采购”的相关规定，落实部门预算政府采购计划，根据我县政府采购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请各预算单位遵照执行。

一、有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的采购。各预算单位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按以下要求实施项目采购：

（一）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规定确定采购需求。

（二）按照省财政厅《湖南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湘财购〔2020〕18号）的规定，采购限额标准以上依法实行政府采购的货物、工程、服务均应当按采购项目公开采购意向（附件2）。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

（三）属于货物类、服务类的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预算金额30万元以上的，需经财政部门相关股室对资金来源落实情况进行审核，经财政评审机构审查采购预算。按财政部门规定或认定的支出标准和任务量可直接测算资金的服务类项目可不列入采购预算评审范围。

（四）各预算单位应当向财政部门申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附件1）后，方可实施项目采购。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政府采购新改扩工程，需履行“双备案双公告”程序，应先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在财政部门申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并将发布的招标公告、中标公告在湖南省政府采购网同步链接，签订的中标合同到财政部门备案。200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备案，需向县政府办报备；500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备案，需向县政府办、县委办报备。

（五）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应当按照财政部门审查的意见组织采购。

（六）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且在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采购单位应当根据项目的特点、代理机构专业领域和综合评价结果在省级财政部门依托中国政府采购网省级分网建立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中自主择优选择代理机构，并与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依法确定委托代理事项，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再由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严格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依法依规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

二、需调整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的采购。采购单位已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需要调整政府采购预算：

（一）计划执行过程中，政府采购项目发生变更或终止的。

（二）财政部门调整了单位年度预算，政府采购项目需要调整的。

需调整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单位应填制《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申请审批表》（附件3）并按相关程序报批。

三、无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的采购。采购单位没有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或需采购政府采购预算中没有的项目，原则上不能进行采购，确有特殊情况，可追加政府采购预算：

（一）县委、县政府临时部署下达的工作任务，必须追加政府采购任务的；

（二）上级主管部门临时部署下达的工作任务，必须追加政府采购任务的；

（三）其他可追加的项目。

因特殊情况需要追加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单位应填制《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追加申请审批表》（附件4）按相关程序报批。

四、自行采购。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在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采购人按照单位内部管理制度要求，对比价格和服务等情况，自主选择在电商平台、实体商店等渠道组织实施采购活动，并保留相关资料。在一个财政年度内，各预算单位不得将一个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或者同类别的货物、服务或工程进行拆分导致每个采购项目均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来规避政府采购。

五、履约验收。各采购单位应当自供应商履行完合同义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依照《新邵县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工作管理的通知》（新财购〔2019〕24号）组织验收工作。

六、资金结算。验收合格的采购项目，采购单位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与供应商结算，及时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财政国库支付部门凭采购单位的验收报告单、合同、税务发票、《新邵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等资料办理资金的结算支付。验收不合格的采购项目，采购单位不得办理资金结算。

本办法自2025年7月1日起实行。
附件：1.新邵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
      2.         单位     年     季度政府采购意向
      3.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申请审批表

      4.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追加申请审批表

附件1

新邵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

采购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单位负责人(签字)：                                       政府采购编号：新邵财采计〔20   〕       号

	序号
	品目类别
	品目名称
	数量
	单价

（万元）
	预算总价

（万元）
	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

（万元）
	其他

（万元）

	
	
	
	
	
	
	政府采购预算

（万元）
	当年追加

（万元）
	
	

	
	
	
	
	
	
	
	
	
	

	
	
	
	
	
	
	
	
	
	

	合计
	
	
	
	
	
	
	
	
	

	财政预算评审文号
	新财    〔20    〕    号（附财政预算评审结论文件）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   □否
	代理机构选择：□自行组织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集中采购机构（□社会代理机构）：

	组织形式：□集中采购     □分散采购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单一来源 □框架协议  □合作创新

	评标方法：□最低评标价法 □综合评分法
	邀请供应商方式：□发布公告   □供应商库中抽取   □采购人和评审专家推荐（    ）

	主管预算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政府采购股意见：

            （公章）
	财政局分管领导意见：
	财政局局长意见：
	县政府办备案意见(200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类采购项目)：
	县委办备案意见(500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类采购项目)：


政府采购联络员：                                   联系电话：
附件2

               单位     年     季度政府采购意向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等有关规定，现将         单位    年    季度采购意向公开如下：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
	预算金额

（万元）
	预计采购时间（填写到月）
	备注

	
	填写具体采购项目的名称
	填写采购标的名称、采购标的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或目标、采购标的数量，以及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服务、安全、时限等要求
	精确到万元
	填写到月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
	
	
	
	


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采购单位负责人：

                         采购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申请审批表

采购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事项
	

	预算指标文号
	

	调整前

预算金额
	
	调整后

预算金额
	

	调整原因
	

	主要内容
	

	采购单位主管预算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局业务股室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局预算股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局局长意见：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二份，一份财政局政府采购股留存、一份采购单位留存。

2.有预算主管部门的采购单位需签署主管部门意见。

附件4

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追加申请审批表
采购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事项
	

	预算指标文号
	
	预算金额
	

	实际执行金额
	
	申请追加金额
	

	追加原因
	

	主要内容
	

	主管预算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局业务股室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局预算股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局局长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副县长意见：

年   月   日
	常务副县长意见：

年   月   日
	县长意见：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二份，一份财政局政府采购股留存、一份采购单位留存。

2.有预算主管部门的采购单位需签署主管部门意见。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

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新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23日印发  



